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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教学名师评选办法 

（修订稿） 

2017 年 11 月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加强我院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本科教学质

量和育人水平，培养一批思想政治素质高，致力于从事本科教学工作，注重教学

改革实践，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效果显著的优秀教师，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选范围 

1. 我院承担本科教学任务、教龄在三年以上在编在岗教师均可参加评选。 

2. 已获得往届学院教学名师称号的教师不再参加评选。 

3. 学院现任领导班子成员不参加评选。 

二、评选条件 

1.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 

2. 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师德风范，治学严谨、为

人师表。 

3. 学术道德高尚，在所从事研究领域有较高的学术造诣，教学与科研结合。 

4. 承担本科教学工作满三年以上，聘任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岗位，完成所

聘岗位的年度教学工作量。 

5. 具有先进的教育教学思想和理念，科学、合理、有效地使用现代教育教

学方法。教学效果好，主讲课程在院内外有较大影响，学生评价高。 

6. 努力从事教学改革和研究，自觉参与教学团队建设，对形成合理的教学

梯队做出贡献。 

7. 有指导本科生参加国家级创新创业行动计划、中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挑战杯、兰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行动计划、君（上竹下君）政基金、“成功计

划”大学生课外科研创新培育项目等各类科研创新项目的经历。 

8. 近三年年度考核合格（含教学和科研）。 

9. 近三年未出现三级以上（含三级）教学事故。 

三、评选方法和步骤 

1. 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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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教学系、各班级、往届教学名师提名候选人。在充分酝酿和讨论的基础

上，各教学系可在本系范围内推荐不超过两名候选人，各班级可在班级所有授课

教师中推荐不超过一名候选人，往届教学名师可推荐不超过一名候选人。学院对

候选教师进行资格审查，确定候选人名单。 

2. 第二阶段 

根据近三年学院“三位一体”本科教学评价平均分，对符合条件的候选人得

分由高至低排序，取不超过十名候选人进入第三阶段评选。 

3. 第三阶段 

学院安排专家组听课评价，组织听课专家对全部候选人授课情况进行打分，

并按照打分平均分由高至低排序，取不超过五名候选人进入第四阶段评选。 

4. 第四阶段 

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召开会议，根据师德师风、教学效果、教学研究与改革

等方面的情况，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无记名投票确定教学名师候选人，评选须

在教学指导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参加的情况下进行。评选结果由学院公示。 

5. 第五阶段 

经公示无异议，提请学院党政联席会议批准奖励表彰。 

四、表彰与奖励 

1．教学名师由学院授予“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教学名师”荣誉称号，颁发荣

誉证书并给予相应的奖金奖励。 

2．学院优先推荐学院教学名师参加兰州大学隆基教学奖，甘肃省高等学校

“教学名师奖”等教学类奖项的评选。 

五、附则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管理学院。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2017 年 11 月 


